
卧龙区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公告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

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242 号）要求，自

2024 年 12 月 24 日起，在卧龙区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征集收回收

购存量闲置土地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本次申报收回收购的存量闲置土地，须在 2024 年 3 月 31

日之前供应，纳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存量闲置土地

清单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、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

地和商服用地（优先）；

（二）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、变卖程序的土地；

（三）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；

（四）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；

（五）其他用途的土地。

二、确定方式

根据申报情况和工作需要，卧龙区自然资源局结合土地市

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存量闲置土地清单，综合考虑企业意愿、

市场需求、地块条件等因素，确定拟收回收购意向地块和时序

安排，分批纳入土地储备计划。

对已确定拟收回收购并纳入土地储备计划的地块，由土地

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，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

土地市场价格评估，相较企业土地成本，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



格。根据市场形势、合同履约情况等，由相关议事机构集体决

策确定基础价格下调幅度，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并经公示

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批准确认予以收回收购

三、申报时间和方式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2024 年 12 月 24 日—2025 年 2 月 28 日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卧龙区范围内，凡有收回收购意向并符合上述申报条件的

企业均可自主申报，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存量闲置土

地清单详情可咨询区自然资源局。

各申报企业在申报时间内填写《卧龙区收回收购存量闲置

土地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将申报表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

版报送至卧龙区自然资源局

联 系 人：李 锋

联系电话：13608459456

电子邮箱：nywlgttdly@126.com

联系地址：南阳市工业路 66 号

附件：卧龙区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申报表

mailto:nywlgttdly@126.com
http://www.yanling.gov.cn/uploadfile/966098e3-7209-4ee1-a7c5-691ed8d7e3e1/20241204111900341.docx


附：

卧龙区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申报表

土地

权利人
土地坐落 土地用途

出让合同

电子监管号

申报收回收购地块

申报条件 备注土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已投入

（万元）

意向收购价

（万元）

 在 2024 年 3 月 31 日之前供应的

 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、已

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

 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、变卖程序

的土地

 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

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

 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

建设的部分

 其他用途的土地

申报企业（盖章）: 联系人及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每宗地块对应申报一份申报表，如企业有多宗地块，请分开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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